
附件 20-5 

臺北市蘭雅國民中學 107學年度數理資優班學生鑑定安置 

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

一、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： 

70121 

何○軒 

70422 

朱○緯 

70710 

游○臻 

71029 

程○ 

71304 

林○安 

70122 

何○廷 

70430 

許○恩 

70725 

姚○俠 

71032 

蘇○ 

71332 

賴○暉 

70125 

祝○ 

70510 

劉○晴 

70729 

郭○泰 

71108 

陳○安 

71401 

余○恩 

70203 

沈○敏 

70522 

朱○睿 

70826 

張○崧 

71111 

蘇○晴 

71405 

莊○恩 

70222 

江○勳 

70527 

張○瑋 

70831 

詹○穎 

71126 

高○瑾 

71410 

趙○宇 

70223 

何○辰 

70533 

蘇○斌 

70910 

劉○廷 

71127 

張○浤 

71421 

李○安 

70227 

莊○睿 

70603 

林○如 

70930 

陳○丞 

71224 

宋○祈 

71429 

蔡○宸 

70233 

王○越 

70610 

鄭○岑 

70933 

蘇○叡 

71225 

李○宇 

71431 

顏○綸 

70321 

朱○亮 

70628 

陳○展 

71003 

林○芯 

71226 

林○融 

71511 

葉○妤 

70404 

柯○帆 

70630 

陳○凡 

71007 

許○秀 

71301 

何○㚬 

81025 

時○義 

70421 

王○偉 

70702 

余○燁 

71023 

周○碩 

71303 

林○嫻 

以下空白 

以上共計 54名 

二、初選評量通過者，得參加複選評量。 

三、複選評量時間及地點： 

（一）時間：107年 12月 4日(星期二)下午(自然) 

            107年 12月 5日(星期三)上午(數學) 

（二）地點：12月 3日(一)公告於本校網站。 

四、複選評量應試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數學實作評量：請攜帶藍色或黑色原子筆、鉛筆、橡皮擦、修正液（帶）、直尺

應試。 

（二）自然實作評量：請攜帶藍色或黑色原子筆、鉛筆、橡皮擦、修正液（帶）、計算

機應試。 

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

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1 月 1 9 日



 


